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擬聘兼任教師勞保加保調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辦理作業請詳背面流程）

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5月1日勞保2字第0980140222號令規定，受僱從事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，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者，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。是以，本校兼任教師除具軍公教人員保險、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等投保身份之外，本校均將依規定為渠等辦理參加勞工保險(不含全民健保)。
＊ 本調查資料，請於提聘兼任教師之同時繳送人事室，以為聘任當學期加保之準備。對於參加勞保，如有任何疑義，請洽人事室唐坤正先生（分機2564）。
	 姓   名
	
	身分証
字號
	
	生日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職   稱
	
	應聘單位
	
	聯絡
電話
	( 公 )：

( 宅 )：

(手機)：

	加  保  情  形
	□ 已參加勞保以外之保險，本校將不再辦理勞保加保作業
    □ 公保或軍保，投保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
    □ 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，投保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
□ 勾選下列選項之一者，本校將辦理勞保加保作業：
□ 已參加勞保，為專職工作，投保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（不提撥勞退金）
□ 已參加勞保，為兼職工作，投保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
□ 未參加勞保
□ 其他（農保/漁保） 種類及投保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農保人員請自行注意是否涉及農保退保，一年內參加勞保不得逾越180天）

	是否已領勞(公)保老年給付
	□ 是  □公保給付□勞保給付(請領機關：              )

□ 否

	＊ 兼任教師如屬已參加勞保之專職工作者，基於不重複保障原則，不再提撥勞工退休金。

＊ 已領勞(公)保老年給付，且年逾60歲，不得加勞保，僅能參加自願職災保障。
已領公保老年給付且不足60歲者，以往有勞保紀錄者得繼續參加勞保。

＊ 聘用期間如發生課程加退選後未開課、中途離職、薪資調整等異動情事時，請主動至人事室辦理退保手續或異動申請，倘未即時辦理退保或未申請異動調整者，將繼續扣繳保費，因此而致本校溢繳勞保費或有損害本校利益者，願負擔損害賠償或補償責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被保險人)本人：             (請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兼任教師參加勞工保險，參加對象為未參加軍、公教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者，加保期間依學校行事曆以每學期開始上課日至學期考試結束日為限，每學期學期考試結束日即自動辦理退保。
每學期課程加退選結束前，一律以最低投保額11,100元參加勞保及最低提撥額1,500提撥勞退金。待課程加退選結束後，由教務處通報人事室統一辦理異動調整作業。
（每月平均薪資不足11,100元之部分工時者，依法最低投保額為11,100元）
加保期間如有課程加退選後未開課、中途離職、薪資調整等個別特殊異動情事，請務必主動告知人事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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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人事室』�辦理勞保加退保�異動手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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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開始上課日前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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